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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人權公約 

司法人權的認識與省思 

報告人：鄒啟勳 

104 / 05 / 01 



人權＝嚴肅課題，但與生活息息相關！ 

 

什麼是人權？ 

 

人權的故事（資料來源：https：www.youtube.com/watch）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PQ_uaiyYTE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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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的概念 

 英國政治哲學家 Maurice Cranston： 

   『最普遍而且是每個人都當享有之道德上的權利』 

    (What are Human Rights ?  1973. NY: Taplinger.) 

 

 但是在許多社會裡，還有些權利並沒有受到應有的
保障，還有待爭取。 



4 

希望被尊重 
為何我們 

要談人權 

渴望自由 

期待被平等對待 

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 

普

世

價

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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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設計者：塞爾維亞 
 普雷德拉格  什塔基奇 

 國際公認的人權標誌圖案 

「Free as Man」（譯：人生而自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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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公約的基本架構 

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 

前言 

第一部分  人民自決權（§1） 

第二部分  一般規定（§2~5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國家義務一般性條款 

第三部分  實體規定（§6~27） 

第四部分  實施措置（§28~45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公約監督機制 

第五部分  雜項（§46、47） 

第六部分  最後規定（§48~53） 

                  簽署、批准、加入、 

                  交存 

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 

前言 

第一部分  人民自決權（§1） 

第二部分  一般規定（§2~5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國家義務一般性條款 

第三部分  實體規定（§6~15） 

第四部分  實施措置（§16~25） 

                  公約監督機制 

第五部分  最後規定（§26~31） 

                  簽署、批准、加入、交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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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
 公民與政治權利源於個人的固有尊嚴。 

 強調「自由」的概念，個人有權可以對抗國家的不當干預。 

 生命權（第6條） 

 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刑罰（第7條） 

 禁止使人為奴隸（第8條） 

 人身自由及逮捕程序（第9條） 

 被剝奪自由者及被告之待遇（第10條） 

 無力履行約定義務之監禁（第11條） 

 遷徙和選擇住所自由（第12條） 

 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（第14條） 

 禁止溯及既往之刑罰（第15條） 

 法律人格之承認（第16條） 

 私生活與家庭（第17條） 

 思想、良心和宗教自由（第18條） 

 表意自由（第19條） 

 禁止鼓吹戰爭及歧視（第20條） 

 集會結社之自由（第21、22條） 

 家庭的權利（第23條） 

 兒童的權利（第24條） 

 參政權（第25條） 

 法律之前平等（第26條） 

 少數族群之權利（第27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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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

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源於個人的固有尊嚴。 

 個人有權向國家爭取對於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等積極性權利

的福利，國家權力必須介入。 

 強調「平等」的概念，在於人民可以向國家爭取福利。 

 工作權（第6條） 

 工作環境（第7條） 

 參與工會權利（第8條） 

 社會保障權（第9條） 

 家庭保護的權利（第10條） 

 適當的生活水準（第11條） 

 健康權（第12條） 

 教育權（第13、14條） 

 文化權（第15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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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憲法  第二章  人民之權利義務 

 第 7 條  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 

                   平等。 

 第 8 條 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司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 

                   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、拘禁、審問、處罰，得拒絕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，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 

                   管法院審問。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，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 

                   之機關提審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，不得拒絕，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。逮 

                   捕拘禁之機關，對於法院之提審，不得拒絕或遲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，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 

                   ，法院不得拒絕，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，依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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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9 條  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，不受軍事審判。 

 第10條 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。 

 第11條  人民有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。 

 第12條 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。 

 第13條 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 

 第14條 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。 

 第15條  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 

 第16條  人民有請願、訴願及訴訟之權。 

 第17條  人民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之權。 

 第18條 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。 

 第19條 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 

 第20條 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。 

 第21條 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。 

中華民國憲法  第二章  人民之權利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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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22條 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 

                   受憲法之保障。 

 第23條 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 

                   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 

                   以法律限制之。 

 第24條 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，除依法律受懲戒外 

                   ，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。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，並得依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律向國家請求賠償。 

中華民國憲法  第二章  人民之權利義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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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察官 

 警察官 

 廉政官 

 調查員 

刑事司法體系 

檢察官 法  官 監獄官 觀護人 

偵查 起訴 審判 
執行 

（矯正） 
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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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－偵查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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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臨檢－釋字第 535 號 

 民眾必須配合，不得拒絕，拒絕臨檢，警方可以依

『妨礙公務』罪名加以逮捕。  

 但民眾可以要求警員出示證件。 

 受檢民眾可以拒絕讓警方登記電話及住址的要求。

員警進行臨檢要求登記資料，是為因應督察單位抽

樣確認有無造假，但如此要求並無法源依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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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臨檢－釋字第 535 號 

 遇到臨檢盤查時要僅記以下兩大原則： 

一、臨檢必須是公共場所； 

二、不能進入搜索範圍，包括對身體、所有物、 

            住所的搜索，都是臨檢範圍之外。 

 甚至要求非現行犯或準現行犯出示身份證，在法

律上都有疑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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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臨檢－釋字第 535 號 

 為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，警察在行使臨檢職權之前，

應穿著警察制服或出示其證件，以表示警察身分；在對人

民查證身分之前，應告知受檢民眾進行臨檢之事由，且當

民眾不服警察臨檢之行為措施，警員應對民眾說明其應享

有的權利。 

 有碰到過態度惡劣，存心找麻煩的的警察嗎？ 

 謹記！不要跟他吵！ 

 拿起手機，馬上打：02-23943644 【警政署督察室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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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及審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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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訴訟制度的變革（一） 

被告於起訴後始得選任辯護人，修正為被告或

犯罪嫌疑人得隨時選任辯護人－王迎先條款 

修正除重罪得指定公設辯護人外，低收入戶涉

輕罪時亦得聲請指定公設辯護人 

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除以審判筆錄為證外，並 
增訂應全程錄音，必要時並得錄影以有效提升 
筆錄記載之正確性與完整性  



司法訴訟制度的變革（二） 

增訂被告得保持緘默－米蘭達權利 
（資料來源：https：www.youtube.com/watch） 

夜間得否拒絕訊問？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2QiFg7MJL3E
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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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訴訟制度的變革（三） 

羈押權改由

法院行使  

搜索票改由

法院核發  

增訂無令狀

搜索及陳報

與撤銷之要

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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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訴訟制度的變革（四） 

明定無罪推定的原則  

明定被告受疲勞訊問時之自白為 
非任意性之自白，及被告非任意 
性之自白應先於其他程序調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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矯正及保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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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監獄觀感 
 給人的印象

是陰森、恐

怖的，不為

人道之人間

地獄。 

http://blog.historybegan.org/?attachment_id=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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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監禁之人也有人權嗎？ 

刑罰目的隨時間的

發展已由報應、隔

離思想，演變為以

矯正教育為目的。 

反思為多數人的

利益，剝奪或犧牲

他人的權利是符合

道德價值的決定嗎

？ 

執行自由刑之目的

，在於確保受刑人

有機會重新融入社

會，未來過著守法

生活的能力。 

為實現自由刑之目的

，國家有義務協助受

刑人達成重新適應社

會之目標；受監禁者

已受刑之執行，被剝

奪並限制人身自由，

我們（矯正機關）所

應思考的並非是【處

罰】這檔事，而是如

何【矯正】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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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如何落實於矯正機關 

 生命權（第6條） 

 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刑罰（第7條） 

 禁止使人為奴隸（第8條） 

 被剝奪自由者及被告之待遇（第10條） 

 無力履行約定義務之監禁（第11條） 

 思想、良心和宗教自由（第18條） 

 參政權（第25條） 

 法律之前平等（第26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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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
如何落實於矯正機關 

 工作權（第6條） 

 工作環境（第7條） 

 適當的生活水準（第11條） 

 健康權（第12條） 

 教育權（第13、14條） 

 文化權（第15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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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監獄行刑目的為教育刑 

人性化 個別化 

學校化 
（教育化） 

社會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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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      思 
檢視矯正措施是否貼近受刑人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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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的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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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刑人菜餚展示 

 收容人主副食按日定量發
給，另有作業收入提撥飲
食補助費、合作社盈餘提
撥生活補助費等，提供收
容人菜色豐富、營養均衡
之飲食。 

 飲食費、囚人用費每人每
月2,000元(少年為2,510
元)。  

 收容人每日菜單公佈於接
見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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膳食會議 

 每月召開膳食改進小

組會議，聽取收容人

意見，作為伙食改善

之參考，達到收容人

飲食生活最高滿意度
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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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的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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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年依預算額度採購各季制服配發收容人穿著

，提供日常生活所需。 

 為維護收容人之健康及衛生，矯正機關依季節

供應冷熱水，令其沐浴，被告部分尙依其意願

理剃髮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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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的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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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據「聯合國囚犯處遇最低基準規則」之規定：

每一座監獄收容人犯以不滿五百人為最適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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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張床、一簇陽光，些許寬容 

矯正機關目前收容空間不 

     足以負荷所收容之人數， 

     致收容人生活空間略有不 

     足，有無違反《公政公約 

     》第 7 條規定，任何人不 

     得施以不人道處遇之情事 

     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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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照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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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檢查 

門診醫療 

定期健檢 

衛教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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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品管理 

戒護就醫 

保外查訪 

環境消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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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1.1 起受刑人享有健保醫療照護 

 保障醫療人權，提昇矯正機關對收容人之醫療照

護，進而落實憲法要求國家應保障人民健康之要

旨。 

 兼顧矯正機關犯罪矯治管理，提升矯正機關收容

人醫療服務可近性及醫療品質，進而健全矯正機

關醫療照護網絡。 



41 

102.1.1 起受刑人享有健保醫療照護 
 二代健保法第27條規定，除被告、收容少年及執行期間 2個

月以下之收容人外，餘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，依此計算，約

92%收容人健保費，由政府繳納。 

 基於公平原則，收容人就醫仍應依規定繳交部分負擔 50 元

，掛號費則另計。 

 法務部一年要花12億元替受刑人交保費，每年還要編104億

元預算作為收容人的經常性支出。 

 法務部曾表示反對收容人健保費由政府全額繳納之立場，因

恐有不符社會公平正義原則。 

 因本法案已三讀通過，法務部表示，會再與衛生署（現衛服

部）通盤檢討研究提案修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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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監獄行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刑人禁用菸酒。

但受刑人年滿十八歲者，得許於指定之時間、處所吸

菸。」 

 監獄行刑法第47條第2項、第3項規定：「監獄對於戒

菸之受刑人應給予適當之獎勵。受刑人吸菸管理及戒

菸獎勵辦法，由法務部定之。」  

 菸害防制法於 98 年 1 月修正施行，確認不吸菸者之

健康權應予以保障，對於吸菸之收容人應施以菸害防

制教育及宣導，以維護其健康，故頒訂『法務部矯正

署所屬矯正機關菸害防制實施計畫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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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縱經收容人同意，亦不得接受醫學或科學實驗，

收容人之檢體（如抽血）不得為目的外利用。 

 收容人有拒絕飲食，經勸告仍不飲食而有生命危

險之虞時，矯正機關將召請醫師進行診療，採取

醫療上必要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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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化活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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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球比賽 

國樂表演 

才藝表演 

鼓陣表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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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愛爾蘭籍受刑人 馬可．哈雷 與他的畫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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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陶冶收容人心性，100年5月起

啟動「文化藝術列車」巡迴表演

，由彰化監獄「鼓舞打繫樂團」

率先首航，截至年底計演出9場

次，5,014名收容人參與。  

啟動文化藝術列車 ‧ 宣揚藝文成果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lc0WL0lASI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lc0WL0lASI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o0QKZZ0usL0


技能訓練 



作業業務：技能訓練 



開辦監外技職訓練‧更生就業無縫接軌 

 100年5月起試辦「受刑人參加監外技職訓練實施方案」，強

化受刑人出監前就業銜接，以提昇社會復歸能力。 

103年度14名參訓學員中

，13名取得相關技訓證照 

同學の 
License 



結合在地企業，提供就業媒合 



監獄的決定（處分）可以救濟？ 

爭點 
 自由受到剝奪的收刑人，

有無受到法律訟訴權的平

等保障？ 

 收容人針對監獄所做出的

決定有不服時，得否提出

訴訟救濟，以保障其權利

？ 



釋字 653 

釋字 654 

釋字 681  

釋字 691 

收容人之「申訴」得循普通法院救濟 

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法保障刑事被告防禦權 

謹遵「監看不與聞」、「開拆不閱覽」原則 

撤銷假釋救濟：入監執行殘餘刑期時。 
修正刑訴484：撤銷假釋後指揮殘刑前可救濟 

受刑人不服行政機關（法務部）不予假釋之
決定，在相關法律修正前，由行政法院審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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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觀各國矯正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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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大陸監獄 

河南省豫東監獄厨房参觀 河南省豫東监獄擧行開放活動 

福建省榕城監獄收看北京奥運會賽事 浙江省女子監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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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各國監獄一覽 

德國柏林 tegel 監獄 英國監獄 

東京拘置所－被告房 東京拘置所－受刑人舍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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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杉磯的惡魔島監獄 

美國史上惡名昭彰的重刑犯都在惡魔島蹲過大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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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驪州監獄 

 監獄外觀沒有慣有的鐵絲與高牆，少了些肅殺的氛圍 （2014.8.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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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磨  社會復歸促進中心 

日本四所民營化矯正機關之一 

（另三所為：美彌、島根朝日及喜連川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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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阪地區參訪…播磨社會復歸促進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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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東京拘置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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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地區參訪…東京拘置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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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京地區參訪…東京拘置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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奧地利監獄－「萊奧本司法中心」 

 奧地利政府2004年初決定要花300多萬歐元在羅馬尼亞建個監獄，近30年來奧地利移

民不斷增加，大部份偷盜團夥來自鄰國羅馬尼亞。 

 萊奧本司法中心是一個法院與監獄的複合式建築。該中心除了監獄外，還有最高法院、

地方法院、法律學院等單位。  

 「監獄」部分，則採用一種開放式的系統，提供類似「公寓」的居住環境，每個單位有

十五個囚犯共同生活，設備有如圖片所示的中庭、健身中心、茶水間等。並提供開放式

的會客空間，使囚犯能單獨的與訪客會面。儘可能的讓囚犯處於被監禁的狀態卻不會斷

絕與外界的聯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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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星級的奧地利監獄（一） 



66 

五星級的奧地利監獄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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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監獄觀感省思－幸與不幸 

美國加州洛杉磯監獄3層囚床 奧地利監獄受刑人的生活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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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humanrights.moj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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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顆小小的種子，代表著一種形式的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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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顆種子都代表力量的擴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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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 謝 聆 聽 

敬 請 指 教 

祝 工 作 順 利 

Thank you  
for your attention! 


